附件4
全国优秀共青团干部申报表
	姓    名
	王××
	性    别
	女
	民  族
	×族

	出生年月
	×××年×月
	政治面貌
	中共党员
	学  历
	本科

	工作单位
	见填写说明
	职  务
	XX

	团干部类型
	专职干部  挂职干部
兼职干部  其他团的工作力量
	职  级
	处级/处级以下/其他

	身份证号
	110108199208081111

	联系电话
	13900000000
	担任团干部年限
	×年
	所属类别
	见填写说明

	简      历
学习和工作
	（从小学填起，包括出国留学、进修等经历，注意时间需连贯）
×年×月—×年×月  在××小学上学    担任×××
×年×月—×年×月  在××中学上学    担任×××
×年×月—×年×月  在××大学上学    担任×××
×年×月—×年×月  在××单位工作    担任×××

	经      历
 从事团工作
	
×年×月—×年×月  在××单位工作    担任×××
×年×月—×年×月  在××单位工作    担任×××


	或地市级荣誉情况
近五年获得省级
	
格式：×年×月  被××评为××

注：近5年须获得过省级或者地市级相关荣誉，不含各级各类高等学校、企业、行业团工委、团指委和省、市直属团组织等授予的同类型荣誉。（表彰时间应在2021年1月1日以后；2021年获得2020年度的荣誉、2025年度的荣誉、2026年当年所获荣誉不可纳入。所获荣誉填1-3项，以政治类荣誉为主，不包括才艺类、竞赛类荣誉；省、市级其他部门表彰的综合类荣誉，如先进个人等可纳入）。


	简 要 事 迹
	（突出重点，简明扼要，不超过300字。另附2000字事迹材料，参考样式见后文。）


	团组织意见
 所在单位
	（盖  章） 
年  月  日 
	纪检监察机关意见
 所在单位
	



（盖  章） 
年  月  日 

	党组织意见
所 在 单 位
	





（盖  章） 
年  月  日 
	意    见
县级团委
	



（市直属组织团干部不填）


（盖　章） 
年  月  日 

	意    见
市级团委
	


（省直属组织团干部不填）


    

（盖　章） 
年  月  日 
	意    见
省级团委
	




（盖　章） 
年  月  日 


注：所在单位党、团组织，团的领导机关必须从严审核，确保申报对象不存在不予参评或不符合条件的情形后填写推荐意见。





填写说明

1. 申报表涉及时间的内容按照“×年×月”填写，如“2013年12月”。汇总表涉及时间的内容按照“201312、202104”格式填写。
2. 填写联系电话可同时加注微信号等通讯联系方式。
3. 民族按照“×族”填写，如：汉族、蒙古族。
4. 政治面貌按中共党员、中共预备党员、共青团员规范填写。
5. 近五年获得省级或地市级荣誉，以政治类荣誉为主，填1-3项即可，包括省、市级团的领导机关授予的五四青年奖章集体（个人）、“两红两优”荣誉等。省、市级其他部门表彰的综合类荣誉，如先进集体（个人）、三好学生等可纳入。不包括才艺类、竞赛类荣誉，各级各类高等学校、企业和省、市直属团组织、行业团工委、团指委等授予的荣誉。
6. 所属类别包括：国有和集体企业，乡镇（含村、社区），城市街道（含社区），党政机关，其他事业单位，解放军、政法和应急管理，普通高等学校（含高职），中学（含中职），新经济组织，新社会组织，新就业群体。
（1）党政机关为县级以上的党的机关、人大机关、行政机关、政协机关以及工会、共青团、妇联等人民团体；公安机关、审判机关、检察机关、消防等列入解放军、政法及应急管理类别；下属事业单位列入其他事业单位类别；乡镇、城市街道分别单列类别。
（2）普通高等学校（含高职）、中学（含中职）：以学生为主的团组织、学生团员、以学生为主的团组织中的教职工团干部。如×大学团委书记属于普通高等学校（含高职），×中学团委属于中学（含中职）等。注：普通教师应列入其他事业单位，不列入此类。
（3）乡镇（含村、社区）、城市街道（含社区）：乡镇团委及其团干部，街道团工委及其团干部，村（社区）团（总）支及其团员、团干部，乡镇政府、街道办事处机关团员。如×镇团委、×村团支部书记属于乡镇（含村、社区），×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属于城市街道（含社区）。
（4）国有和集体企业、党政机关、其他事业单位、新经济组织、新社会组织、新就业群体：除情况（1）和（2）以外的、以职业青年为主的团组织、职业青年团员团干部，由所属单位性质决定。如×中学的教职工团员、×大学下属的医院团委、×镇卫生所团支部书记属于事业单位，团×县（区）委及其机关工作人员，各级消防单位的团组织、团员团干部属于党政机关。非公企业属于新经济组织。×市西部计划志愿者、社会工作者属于新社会组织。
（5）其他情况。挂兼职团干部、驻村第一书记等所属类别由原单位性质决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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